
國立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植物教學醫院收費要點 

108年8月1日108學年度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年8月4日109學年度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109年11月10日109學年度第3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依據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植物醫學系植物教學醫院(以下簡稱教學醫院)設置

要點第五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植物教學醫院收費項目及標準如下： 

（一）到院掛號費：行政手續費為新臺幣100元。完成掛號手續不退費，但

可以更改1次預約時間。 

（二）到院診療費：一節新臺幣480元，一節為30分鐘。 

（三）外出診療費及取樣費用（現場診斷）：一位醫師每小時費新臺幣2,000

元，實際到場診察不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差旅費參照中央機關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所定基準收取之。 

（四）專業檢驗費：依教學醫院收費標準附件1以件計價，如需檢驗報告書

另收費用。 

（五）專業檢定報告書：中文報告書每份新臺幣10,000元，英文報告書每份

新臺幣20,000元。 

（六）種子病蟲害檢查費用，每次樣品檢驗費用新臺幣3,000元(赴田間取樣

費用另計)。 

（七）辦理田間取樣之收費標準如下：申請一般種子病蟲害檢驗，樣品15件

以下者，每次費用為新臺幣1,300元；超過15件者，每增加15件以內

再加收新臺幣1,300元。(差旅費參照中央機關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所定

基準收取之) 

三、申請進行相關病蟲害診斷時，須先與本系植物教學醫院聯繫並填寫「植物病

蟲害診斷服務申請表」(附件2、3)，於完成相關費用繳納之程序後，始得進

行診斷服務。 

四、本系植物教學醫院之院內收支，依據本校產學合作經費收支處理要點辦理。 

五、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件1 

診斷服務項目與收費標準 

服務項目 單價(元) 備註 

掛號費(到院/到府) 100 本收費屬行政手續費，完成掛號繳費

後不得要求退費，但可以改 1次預約

時間。 

一般諮詢 0 植物醫師提供基礎診斷與建議。 

樣品檢測服務   

  顯微鏡鏡檢 300 植物醫師針對鏡檢結果提供基礎診

斷與建議。 

  病原菌分離鑑定 1,200 單件樣品/單個病害。 

  分子檢測 3,000 單件樣品/單個病害。 

植物醫生實地訪查 2,000 單位醫師/每小時 

現場(如田間)診斷不滿 1小時，依 1

小時計；超過 1小時，每增半小時以

500元/醫師計。交通費(含租車費、

油費、過路費等)另計。 

開立中文鑑定報告書 10,000 單件 

提供企業(公司)及合作社等申請診

斷鑑定中文報告書。 

開立英文鑑定報告書 20,000 單件 

提供企業(公司)及合作社等申請診

斷鑑定英文報告書。 

其他 得議價後收費 農企業(公司)專業診斷、治療或預防

性檢診及防治作業等。含病原菌分離

鑑定、昆蟲檢驗及樹木健康檢查等。 

行政管理費 依本校產學合作經費收支處理要點辦理 

 

  



附件2 

國立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植物教學醫院 

植物病蟲害診斷服務申請表 

 

掛號途徑 案件編號  

□ 系教師協助送件 

□ 現場會勘         

□ E-mail            

□ 紙本郵寄 

□ 農友親送 

□ Line 

承辦植物醫生 
(請親簽)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回件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聯絡人 
 

連絡電話  E-mail  

連絡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受害植物名稱 
 發生地點          縣市            

         鄉鎮市區 

受害面積                    頃/分/平方公尺/株 

診斷服務費用 

到院 □掛號費 100元    □診察費 480元/30分鐘 

到府 □診察費 2000元/60分鐘 (含掛號) 

其它  

植物被害徵狀  

※粗框表格內所需填寫之資料，煩請送件人正確完整提供，以利病蟲害診斷記錄

完善及後續相關聯繫。 

 

□ 本人已同意貴單位依此植物病蟲害診斷服務申請表內容，進行相關植物病蟲

害診斷服務及願支付上述所需之診斷服務費用。 

 

申請人：                 (請親簽) 

日期：       /      /      (  



附圖(包括危害狀、病原菌、害蟲等) 

危害狀或病兆(蟲體、菇、附著物) 危害狀或病兆(蟲體、菇、附著物) 

說明：  說明：  

危害狀或病兆(蟲體、菇、附著物) 危害狀或病兆(蟲體、菇、附著物) 

說明：  說明：  

受害植物 全株照片 受害植物 全株照片 

說明：  說明：  

 

  



附件3 

國立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植物教學醫院檢驗流程 

 

 

 
 

看診時間:每週一、二、四、五 (逢例假日除外)，每周三駐院診療 

休診時間:每週六、日 

掛號時間:看診日上午 9:30-11:30；下午 2:00-4:00 

 

掛號 

•電話聯絡，由植物醫生協助請申請人填寫相關基本資料 

•初步問診：包括田間管理情形與植物病蟲害發生概況 

繳費 

•繳交掛號費100元/項 

•植物醫院提供國立嘉義大學自行繳納款項統一收據 

診斷 

•照片診斷或現場會勘(記錄病徵形態) 

•樣本培養、臨床鑑定(以肉眼或顯微鏡為主) 

•如植物受害原因不明，另進行分子鑑定診斷 

結案 

•電話通知診斷結果 

•依植保手冊推薦用藥及防治資材，開立合適處方、對症用藥。 


